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汽車科報廢實習車輛等實習設備標售 

標  售  合  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機關）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廠商）      

本合約由雙方約定下列條款簽訂遵守之：                   

第一條 廠商向機關承購下列物品一批，品名、數量、總價如下： 

(一) 物品名稱：汽車科報廢實習車輛等實習設備標售。 

(二) 數    量：如本合約所附各報廢標售清單。 

(三) 總    價：新台幣○○元整。 

第二條 前條機關所有之物品存放地點如標售廢品明細所載，已由廠商看貨明瞭全部

內容，同意以機關之物品報廢所載內容為準，並作為本合約之附件。 

第三條 廠商應於開標之次日起 3日內繳清全部價款，憑該機關製給之收據，提領完

畢承購之物品（交貨地點為第二條所載之物品存放地點）。 

第四條 廠商延誤繳款期限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除沒收保證金外，得通知次

得標人於通知之次日起 3日內按最高標價一次繳清價款承購。 

第五條 廠商向機關提取承購物品時，所需搬運工具及人力及必須繳交之稅款，概由

廠商自行負擔。 

第六條 機關應交付廠商承購之物品，應由廠商於機關規定之提貨期限內全部提運清

楚，除因天災及不可避免之事變，得於其障礙事由消滅時起 7日內提貨者

外，如廠商不依本合約規定期限及排定提貨時間內提運應提貨物者，在 7日

以內者按日依得標金額百分之一，定科違約金，超過 7日（不含）以上應視

同違約，機關得另行標售，原得標人不得提出異議。 

第七條 機關提供標售之廢品物資係作為資源回收使用為原則，廠商應清除原印製有

關單位之名稱、編號或圖騰等特徵，且物資之處理不得作為違反資源回收利

用目的使用或損及機關名譽，如經發現有未依規定辦理者，機關得沒收其價

金並將所售物資全部追回，如不能追回者按原售價格十倍計課違約金。 

第八條 廠商承購之物資應妥善處理，不得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如有

違反者，廠商願自負法律責任。 

第九條 機關對於公開標售之財物不負民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縱有內含零件數量缺

少，足使其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同。廠商不得主張本校應負瑕疵

擔保責任。 

第十條 廠商對機關承辦人員不得給予佣金或做其他同樣利益之餽贈，否則賠償機關

因此項行為所受之損失。 

第十一條 在提貨過程中如有發現廠商有偷磅、竊貨、超提、檢選等舞弊情事，即屬違



約，機關得立即解除契約，沒收其保證金，追回已提領之廢品外，並賠償機

關因處理該標所費之一切行政費用。 

第十二條 計重交貨物資交割時，得按決標物資情形，由機關指定公證行辦理公證，其

所需公證費用（含租磅費、運費等）均由廠商（得標商）負責。 

第十三條 廠商應於開標之次日起至 4週內提清機關應交之冊列物資，並完成場地清

潔、整理等復原工作，如提領時造成機關人員財物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廠商就其承標部分，應負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規所定雇主之責任。廠商

計件方式提貨時，如因將廢品切割、分類整理、放置廢品等作業必須利用機

關物資保管單位場地，廠商需出具申請書保證作業時之安全及負責安全事故

之責任，如造成機關損失，應由廠商負擔賠償之責任。 

第十五條 本合約機關廠商雙方同意自民國 114 年 7月○○日起生效，共計一式繕寫正

本二份由機關廠商雙方各執一份存證，副本壹份由機關收執存證。 

訂約人：      

     機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簽約人：石文傑                          （蓋章） 
     

 地址：彰化市工校街 1號 
      

電話：04-7252541＃230 
        

廠商：                                      （蓋章） 

簽約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月  ○ ○  日                 

 


